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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吕蒙乡委员会   吕蒙乡人民政府
[bookmark: _GoBack]关于调整吕蒙乡党政班子成员分工的通知

乡属各村（社区）、各部门：
     为使我乡各项工作更好地开展，经乡党委、政府研究决定，现将党政班子成员分工调整如下：
姚文斌：乡党委书记。主持党委全面工作。
吴重敏：乡党委副书记、乡长。主持乡政府全面工作，负责监察、审计工作。
陈  新：乡党委副书记、政法委员、统战委员。负责综治、统战、信访、维稳等工作，协助乡党委书记处理日常党务工作、干部人事工作，分管党的建设、党政办、群团、妇联、常态长效建设全国文明城市、老干部、老龄、台办、档案等工作，负责联系政治协商工作。
史燕红：乡人大主席团主席。主持人大全面工作。分管乡村振兴、科协、市场监管等工作。协助乡党委书记做好中心工作。负责分管范围内的安全生产工作。
彭金春：乡党委委员。分管农业农村水务、民政等工作。负责分管范围内的安全生产工作。
陈传雷：乡党委委员、人武部部长、副乡长。协助乡长主持政府日常工作，协助乡长分管发展和改革、财税、统计、工业、农经中心、人事、劳动和社会保障等工作。分管综治、信访、商务、招商引资、社会稳定、政务公开、行政服务中心等工作，主持人武部全面工作、退役军人服务站工作。负责分管范围内的安全生产工作。
刘金和：乡党委委员、纪委书记。主持乡纪委全面工作。
伍  超：乡党委委员。负责组织、应急管理、消防等工作。负责分管范围内的安全生产工作。
柳春才：一级主任科员。协助乡党委、政府做好中心工作。
余忠顺：主任科员。协助副书记分管老龄委、关工委、老干部、对口区人大工作。
洪  丹：人大主席团副主席。协助人大主席处理人大日常工作，协助副书记分管团委、妇联工作。分管宣传、意识形态工作。
徐  飞：副乡长。分管自然资源、住建、城市管理、打击“两违”工作、交通等工作。负责分管范围内的安全生产工作。
余小珍：副乡长。分管环保、环境卫生、卫健、医疗保障、红十字会等工作，协助分管政务公开、行政服务中心工作。负责分管范围内的安全生产工作。
黄婧芦：副乡长。协助乡长分管教育、文化、体育、外侨、地方志、人防、供销社等工作。协助常务分管招商引资工作。负责分管范围内的安全生产工作。
李  胜：副科级党政办主任。协助分管党政办工作。
徐攀妹：乡纪委委员、副科级新农合办主任。协助分管卫健等工作。
何承红：副科级工会主席。协助分管精神文明建设等工作。
朱活水：副科级监察办公室副主任。协助乡纪委书记分管监察工作。
董明华：司法所所长。主持乡司法所全面工作。
特此通知

中共吕蒙乡委员会   吕蒙乡人民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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